
 

 

         

   

 

 

 

   

   

   

   

臺北市士林區溪山里辦公處  編製 

中華民國 11 0 年 1 月 2 5 日 

臺 北 市 士 林 區 溪 山 里 1 1 0 年 度 上 半 年 

里 鄰 工 作 會 報 會 議 紀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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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主席致詞：此次召開本里 110年上半年里鄰工作會報，與各位鄰長共同

來商討本里的建設發展與里務運作，希望各位鄰長本著熱忱，就里內公

共事務踴躍發言。另亦感謝各位鄰長 1年來對里內各項活動的支持及參

與，希望各位鄰長能繼續本著熱忱，與本人共同為本里的建設及發展努

力，共同改善里內環境。  

區級督導員－ 

李課長燕玲：(一) 為防疫期間，請各位里鄰長加強宣導民眾出入公

共場所應配戴口罩並勤洗手，並確實落實中央防疫各項措施。(二)

強化社會安全網-急難紓困實施方案申請條件說明如下：1、最近三個

月內家庭遭遇變故「且」居住士林。2、家中人口發生以下變故:死亡、

失踨、罹患重傷病、失業或因其他原因無法工作因上述變故致生活陷

困，若有需求，可向里辦公處通報或向區公所社會課提出申請。 (三) 

防汛期間及豪大雨預報時，本所提供區內里民領取沙包及抽水機出借

服務，沙包領取設籍於本區里民可領 10包，社區店家可領 30包（提

供店章或社區管委會證明），領取時攜帶身份證至本所行政中心地下

1樓領取。(四) 臺北市行動防災 APP及災手冊提供 6大類服務，包含

氣象雲圖、颱風資訊、雨量資訊、水位資訊、影像資訊、及避難資訊

等服務，讓臺北市市民在災前接收即時資訊，災中掌握避難資訊。 

 

貳、 政令宣導： 

民政課宣導： 

一、為推動 110年反毒宣導工作，請各里辦公處於戶外電子字幕機、里

辦公處公告欄、網站、里內集會等納入宣導：1.法務部設置的戒毒

成功專線 0800-770-885請請你，幫幫我。2.推廣登載「拉 K一時、

尿布一世」、「不要 K掉你的膀胱」等濫用愷他命危害防制標語。 

二、為強化全民國防理念，請各里辦公處運用各種傳播管道（跑馬燈及

網站、里鄰網站），宣導「全民國防 攜手同心 守護家園」觀念與

知識融入國人生活。 

三、為加強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執行情形成果，請各里辦公處於戶外

電子字幕機、里鄰工作會報中懸掛紅布條及其他活動會議中宣導

【發現或遭受家庭暴力、性侵害，請撥打全國婦幼保護專線：113，

或撥打市民當家熱線 1999 （以市話費率計算），轉接家庭暴力暨

性侵害防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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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請里辦公處辦理里內活動時，將營區參訪活動、國防文物及軍事遺

址等地點納入旅遊景點規劃，強化文宣作為，擴大國防文物保護宣

導教育成效。 

五、如遇民眾有心理諮詢之需求，請宣導其利用 24小時免付費心理諮

詢專線 1925(依舊愛我)安心專線資源。 

六、如發現有人在生活中疑似遭到不當對待，甚至被疏忽照顧、遺棄時，

請里辦  

    公處宣導都可通過社會安全網-關懷 e起來此平台通報尋求幫助。 

七、只要喝酒就不要開車，請搭計程車、請親友接送或指定駕駛。 

八、病媒蚊宣導： 

（一）為防制本區登革熱疫情發生，請各位里鄰長加強宣導民眾自動進

行登革熱病媒蚊孳生源清除、檢查工作，並確實發動里民、社區及

團體進行環境整頓及清除積水容器，同時配合區清潔隊噴藥滅蚊，

以達到降低病媒蚊密度。 

（二）另請加強易孳生登革熱病媒場所包括：空地（屋）、菜園花圃、

施工工地（如破損之紐澤西護欄積水、窪地）、市場、廢輪胎等查

察及清除工作。 

九、重申有關利用里鄰建設服務經費採購核銷事宜，請里辦公處避免使

用具消費累積回饋性質之非機關會員卡或信用卡進行採購，以免相

關採購人員未熟知法令，將採購所得之紅利點數或現金回饋，自行

兌換贈品使用或抵用現金，發生侵占或獲取不當利益等違法情形。 

 

社會課宣導： 

一、強化社會安全網-急難紓困實施方案申請條件說明如下： 

1.最近三個月內家庭遭遇變故「且」居住士林。 

2.家中人口發生以下變故: 

  死亡失踨罹患重傷病失業因其他原因無法工作因上述變故

致生活陷困，若有需求，可向里辦公處通報或向區公所社會課提出申

請。 

二、國民年金保費於 109年 1月 1日起家庭總收入平均每人每月未超過

22,168元者，民眾只要自付 30%(494元)。家庭總收入平均每人每

月超過 22,169元未超過 33,252元者，民眾只要自付 45%(740元)。

若需繳納國民年金保險費而尚未申請所得未達一定標準者，可逕向

戶籍所在地之區公所辦理所得未達一定標準資格，如審核通過，保

費可減免至每月繳納 494元或 740元。(自 110年起保費將調漲) 

 

經建課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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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關防汛期間及豪大雨預報時，本所提供區內里民領取沙包及抽水

機出借服務，沙包領取設籍於本區里民可領 10包，社區店家可領

30包（提供店章或社區管委會證明），領取時攜帶身份證至本所行

政中心地下 1樓領取。 

二、109年度農林漁牧普查目的及用途旨在蒐集農林漁牧業資源分布與

使用、生產結構、勞動力特性資本設備與經營狀況等基本資料，供

為下列用途。 

（1）研訂國土規劃及農業政策相關參據。 

（2）制訂糧食安全、安全農業、設施型農業及作物保險等政策參據。 

（3）調整農業勞動力來源及運用策略參考。 

（4）提供農業相關統計調查抽樣、推估及校正運用。 

（5）提供學術機構及民間團體研究農林漁牧業相關議題之資本資訊。 

    普查實施期間 110年 4月 1日起至 5月 31日止，請協助宣導里民

周知。 

三、臺北市政府為持續推動參與式預算制度，以雙向溝通方式宣導並說

明提案相關流程、技巧及案例分享，協助民眾順利完成提案程序，

特辦理參與式預算初階推廣教育課程，藉以強化民眾提案構想書撰

寫技巧，提案注意事項及審議工作坊階段個案執行影響評估標準說

明，會中若有取得共識的提案構想，可由區公所評估納入後續住民

大會討論，歡迎有興趣的民眾踴躍報名參加。 

    洽詢電話：士林區公所經建課甘先生 02-28826200-6311 

    辦理時間：110年 3月 18日（星期四）下午 2時至 5時 

    地點：士林區行政中心 10樓大禮堂（中正路 439號 10樓） 

 

兵役課宣導： 

役男短期出境宣導資料： 

民國 91年次(含)以前出生之役男，短期出境(四個月內)應先申請核

准，請至役政署或兵役局網站線上申請，經系統查核無兵役管制情形

者，將立即核准，自核准當日起 1個月內可多次使用通關出境。役男出

境時應攜帶護照正本及出境核准通知單。 

 

秘書室宣導： 

一、本行政中心預計於 110年 4月至 11月進行「臺北市士林區行政中

心洽公環境及公廁等整修工程」，整修範圍包含 8、9樓及 10樓禮

堂，整修期間 10樓禮堂將作為中繼辦公室使用並暫停對外租借，9

樓預計於 110年 5月至 7月進行整修，整修期間將於 10樓禮堂設

置臨時洽公區供民眾洽公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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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臺北市政府民政局 109年 2月局長室會議指示，各區公所電子發

票執行率不得低於該局執行率，請各里辦公處採購時盡量採用有使

用電子發票之廠商。 

 

調解委員會宣導： 

為加強為民服務，促進調解功能，疏解訴訟糾紛，本區民眾如有民、刑

訴訟糾紛，均可向本區調解委員會聲請調解或法律諮詢，另區內各機

關、團體、里鄰長、里幹事遇有里內居民糾紛事件亦可轉介至調解委員

會調解。茲介紹如后： 

一、調解範圍： 

（一）民事部分：舉凡債務、租賃、物權、親屬、繼承、商事糾紛均可

聲請調解。 

（二）刑事部分：以告訴乃論之刑事事件為限。 

（三）以下民事事件不能要求調解： 

（1）婚姻的無效或撤銷，請求認領、協議離婚等。 

（2）違背強制或禁止的規定、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的事項。 

（3）假扣押、假處分、公示催告、宣告死亡及監護或輔助宣告等事項。 

（4）民、刑事事件已在第一審法院辯論終結者。 

（5）聲請給付超過法定利率的利息者。 

（6）關於租佃爭議事件。 

（7）關於畸零地糾紛。 

（8）其他法令規定有特別限制者 

二、聲請調解手續： 

（一）書面聲請：應將雙方當事人姓名、性別、年齡、職業、住（居）

所及請求調解事件之內容等，詳細填明聲請書內，向本區調解委員會提

出聲請（聲請書表請向調解委員會索取或自臺北市政府網站【臺北市民

e點通】下載使用）。 

（二）言詞聲請：聲請人向調解委員會以言詞申述，由業務人員製作筆

錄，據以進行調解。 

三、調解管轄： 

（一）雙方當事人均在本區居住（非以戶籍所在地為依據）者，應向本

區調解委員會聲請調解。 

（二）雙方當事人不在同一鄉鎮市（區）者，依下列規定管轄： 

1.民事事件應向對造人（被聲請人）住所、居所、營業所、事務所所在

地之鄉鎮市（區）調解委員會聲請調解。 

2.刑事事件應向對造人（被聲請人）住所、居所所在地或犯罪地之鄉鎮

市（區）調解委員會聲請調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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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經雙方同意，並經接受聲請之鄉鎮市（區）調解委員會同意者，得由

該鄉鎮市（區）調解委員會調解。 

四、調解效力： 

雙方當事人之爭執，經調解委員會調解成立後，即當場製作調解書，調

解書由區公所轉報法院核定後，與法院確定判決具有相同效力。 

五、調解的好處： 

（一）聲請調解不收任何費用。 

（二）避免打官司勞民傷財又費時。 

（三）調解委員居間調解雙方紛爭既能和平解決，又不傷和氣，一舉兩

得。 

（四）調解成立案件，經法院核定後具有執行名義，當事人不履行時可

向法院聲請強制執行。 

六、調解聲請時間： 

    每週一至週五 8時起至 17時止，中午 12時 30分至 13時 30分休

息，國定假日及天災停止上班日不提供調解聲請之服務。 

     聯絡電話：(02)28826200轉 7800   地址：臺北市士林區中正路

439號 7樓 

 

防災工作宣導： 

一、住宅用火災警報器宣導: 

    本市近 10 年建築物火災中，住宅火災件數居高不下，且火災死亡

原因，多數是因未設置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而發現時間太晚、避難延

遲或避難失敗。安裝住宅用火災警報器，可於火災發生初期偵測到

火災發生並發出警報聲響，提醒逃生及緊急應變，可爭取 2至 3分

鐘的逃生時間，提高逃生成功機率。請里民注意居家用火安全，並

於屋內裝設住宅用火災警報器。如有善心人士欲捐贈救護車作公

益，消防局建議可改捐贈住宅用火災警報器，更能擴大防災效益。 

二、春節期間擴大防火宣導: 

    春節期間家戶團圓，亦是用火用電高峰期，且多數公司、行號因春

節假期到來，防火應變能力較鬆懈，請里民注意使用電器及居家用

火安全，減少火災事件發生。 

三、防範一氧化碳中毒宣導： 

    近日天氣寒冷，請注意使用瓦斯器具並保持通風，以避免一氧化碳

中毒。 

四、1991報平安留言平台： 

    使用本平台，民眾需於平時事先上網（www.1991.tw）或撥打 1991

完成「約定號碼（區碼+家用電話或常用手機號碼）」的設定，於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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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發生時才可撥打 1991，透過「約定號碼」留言給自己的家人或

聽取家人的留言。 

五、臺北市行動防災 APP及災手冊： 

    提供 6大類服務，包含：氣象雲圖、颱風資訊、雨量資訊、水位資

訊、影像資訊、及避難資訊等服務，讓臺北市市民在災前接收即時

資訊，災中掌握避難資訊。 

六、臺北市視訊 119APP： 

    消防局為強化 119受理救災救護服務，提升為民服務效能，建置「視

訊 119」，臺北市遇有報案需求時，可即時使用。 

 

參、 討論事項： 

提案一 

案由：討論 110年度里鄰建設服務經費使用計畫，提送預算計畫表。 

說明：本里 110年度里鄰建設服務經費，計新臺幣 300,000元整，歡迎提出

建議供列入使用參考。 

決議：經與會鄰長全體同意，照案通過，詳如附件 1。 

提案二 

案由：討論本里 110年度士林區垃圾焚化廠回饋經費使用計畫。 

說明：本里 110年度經費為＄503,500元整（目前編列經常門＄424,128），

歡迎提出建議供列入使用參考。 

決議：經與會鄰長全體同意，照案通過，詳如附件 2。 

提案三 

案由：討論 110年度睦鄰互助聯誼活動經費使用計劃。 

說明：本年度睦鄰互助聯誼活動經費 60,000元整，歡迎提出建議供列入使

用參考。 

決議：預定於本年 12月底前由里辦公處辦理旅遊活動。 

提案四 

案由：討論 110年度鄰長自強活動經費使用計畫。 

說明：本年度鄰長自強活動經費每人 1,210元，本里鄰長共 10人，總經費

計 12,100元，歡迎提出建議供列入使用參考。 

決議：預定於本年 12月底前由里辦公處擇期辦理。 

肆、 臨時動議：無。 

伍、 主席結論：無。 

陸、 散會：20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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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臺北市里鄰建設服務經費申請計畫表 

 
申請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1 月 25 日 

申請單位：  士林  區  溪山  里         里長：                     (簽章) 
 

 

辦理項目 

辦理細項 

(請勾選) 

計畫金額 

(含數量 

及單價) 

預定完成日

期(年、月、

日) 

施工(設置) 

地  點 
效 益 說 明 備 註 

一 

防 火 巷

之 整 頓

清

理 

□1.髒亂(垃圾)清理。 

□2.鋪面維修。 

■3.環境清潔(消毒)維護及

綠、美化（材料、花材、

肥料、工資）。 

□4.其他有關整頓工作用

途。 

除草 

1 式 

$28,000 元 

110.12.31 

 

里內街道巷弄 

 

美化鄰里巷弄 

 

經常門 

設施及機械 

設備養護費 

 

 

二 

其 他 里

內 公 共

區 域 認

養 之 必

要 支

出 

□其他里內公共區域認養

之必要支出。 

     

三 
守 望 相

助 工

作 

□1.守望相助裝備(服裝、

哨子、警棍、電擊棒、

指揮棒、充電式照明

燈、巡邏箱、緊急救護

服務鈴、通訊設備等)。 

□2.腳踏車及機車購置、維

修零件或耗材更換等。 

□3.守望相助機車(自備)油

料補貼。 

□4.感應器裝設、維修零件

或耗材更換。 

□5.守望相助工作相關參

訪及研習活動。 

□6.守望相助點心費。 

□7.其他有關裝備、設施

〈滅火器、消耗品等〉

之購置、維修。 

     

四 

鄰 里 公

園、綠地

之清潔

維 護 

□1.清潔、打掃各項用具 

之購置。 

□2.澆灌設施設置維護及

水費。 

□3.其他經區公所核可之

維護服務用途。 

     

■第一次申請 

□ 修正計畫 

□ 修正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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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項目 

辦理細項 

(請勾選) 

計畫金額 

(含數量 

及單價) 

預定完成日

期(年、月、

日) 

施工(設置) 

地  點 
效 益 說 明 備 註 

五 

活 動 中

心、里民

活 動 場

所 或 其

他 公 有

公 共 場

所 空 間

維 護 與

經營 

□1.各項設施之購置或相

關維修（護）管理。 

□2.補助里民活動場所租

金逾新臺幣（以下同）

三萬元部分。 

     

六 

里 內 巷

弄 簡 易

照 明 設

施 

□1.簡易照明設施、太陽能

燈之設置。 

□2.燈管及零件損壞維修。 

□3.燈柱傾斜、燈罩脫落及

燈罩清洗。 

□4.油漆粉刷保養維護。 

□5.其他有關照明維修配

備、零件。 

     

七 

巷 道 或

水 溝 之

維

修 

□1.水溝、溝渠淤積阻塞之

清理、疏濬工作。 

▓2.枯木危樹處理。 

□3.巷道車輛、行人安全警

示輔助設施。 

□4.其他有關巷道、水溝維

修所需之材料、器具、

工資等工作用途。 

修剪路樹 

1 式 

$26,000 元 

110.12.31 里內街道巷弄 

 

美化鄰里巷弄 

 

經常門 

設施及機械 

設備養護費 

 

 

八 

里 鄰 資

訊 電 腦

化 相 關

設 備 之

設置、升

級、維修

零 件 耗

材 及 電

腦 網 路

月 租

費 等 

□1.里鄰資訊電腦化相關

設備之設置。 

□2.里鄰資訊電腦化相關

設備之升級。 

▓3.里鄰資訊電腦化相關

設備維修零件耗材。 

□4.電腦網路月租費。 

電腦維護 

$8,000 

 

110.12.31 里辦公處 提升為民服務 

效率 

經常門 

設施及機械 

設備養護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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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項目 

辦理細項 

(請勾選) 

計畫金額 

(含數量 

及單價) 

預定完成日

期(年、月、

日) 

施工(設置) 

地  點 
效 益 說 明 備 註 

九 

里辦公

處辦公

機具之 

購置或 

租用 

□1.里辦公處辦公機具之   

購置。 

□2.里辦公處辦公機具之

租用。 

     

十 

為 民

服務

設 施 

之  購  置 

、  租  用 

及  維 

修 

□1.為民服務設施之購置。 

□2.為民服務設施之租用。 

▓3.為民服務設施之維修。 

監視器系統 

維護 

$28,000 

 

影印機維護 

$12,000 

 

 

110.12.31 

 

 

 

110.12.31 

 

 

里辦公處 

 

 

 

里辦公處 

 

 

提升為民服務 

效率 

 

 

提升為民服務 

效率 

 

經常門 

設施及機械 

設備養護費 

 

經常門 

設施及機械 

設備養護費 

 

十

一 

里內防

疫、保

健、防

災、救災

器材購

置(或租

用)及其

他小型

零星工

程或公

共設施 

□1.防疫、保健器材(血壓

測量機、水銀溫度計、

卡式量體溫計，額溫片

等)。 

□2.防災、救災器材(抽水

機、發電機及輪架、輸

送水管及接頭、鏟裝

機、緊急照明燈、喊話

器、梯、鍬、剷、耙等)

之租用、備置、配備零

件或維修。 

□3.其他小型零星工程或

公共設施。 

     

十

二 

辦理節

慶、公

益、環保

等相關

活 動 

 

 

▓辦理節慶、公益、環保

等相關活動 

端午節聯誼 

活動 

$99,000 

 

環保之旅 

$99,000 

109.12.31 

 

 

 

110.12.31 

里內 

 

 

 

里內 

 

聯絡里民情誼 

匯聚里內向心 

力 

 

宣導正確環保 

觀念並聯絡里 

鄰情誼 

經常門 

一般事務 

費 

 

經常門 

一般事務 

費 

十

三 

志 工

相 關

費 用 

□1.餐點及交通補貼代金 

     。 

□2.服裝、物品及材料費。 

□3.保險費。 

□4.研習及參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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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項目 

辦理細項 

(請勾選) 

計畫金額 

(含數量 

及單價) 

預定完成日

期(年、月、

日) 

施工(設置) 

地  點 
效 益 說 明 備 註 

審查意見 
 □符合 

□不符合；說明                                           ＿＿＿ 

民政課                           主任秘書                         副區長                      

區長 

 

 

 

會辦單位： 

會計室 

 

 

承辦人 

課長 

承辦人 

主任 



附件 2 臺  北  市  士  林  區  垃  圾  焚  化  廠  回  饋  經  費  管  理  委  員  會 
溪山里 110 年度經費使用計畫表 

經   費 項

次 
科  目  用  途 單位 數量 單 價 預 算 數 說      明 

經常門預算 

424,128元 
1 購置環保宣導品 式 1 99,600 99,600 購置米分送里民宣導環保理念。 

2 公務機車強制險 式 1 658 658 機車車號：MCC-7590。 

3 公務機車燃料使用費 式 1 450 450 機車車號：MCC-7590。 

4 機車養護費 輛 1 1,620 1,620 公務機車(MCC-7590)維修保養費用。 

5 文具事務用品 批 1 1,000 1,000 公務處理用。 

6 購買鋸子及鋸片 批 1 2,000 2,000 防汛期間搶災公務使用。 

7 錄音筆 臺 1 4,800 4,800 公務處理使用。 

8 購買雨鞋 批 1 3,000 3,000 各鄰長及志工巡視里內公務使用。 

9 除草 式 1 48,000 48,000 美化里內環境。 

10 樹木修剪 式 1 50,000 50,000 美化里內環境。 

11 環保淨山活動 式 1 70,000 70,000 宣導環保觀念。約 120人參加。 

12 
里民活動場所屋頂修

繕 
式 1 99,000 99,000 地點：至善路三段 258號旁。 

13 巷弄道路修繕 式 1 35,000 35,000 地點：里內巷弄。 

14 電子字幕機維修 式 1 9,000 9,000 里辦公處宣導政令公務使用。 

總數     424,128  



15 

 


